滨海实业分公司租赁户消防安全管理协议


加强租赁厂房、仓库、场地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特制订本消防安全责任书。
一、 租赁厂房、仓库、场地承租人是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对厂房、仓库的消防安全负责。
二、租赁厂房、仓库、场地应当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员。
三、租赁厂房、仓库、场地的出租人、承租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未以书面形式明确的，出租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负责统一管理，承租人对承租厂房、仓库的消防安全负责。同一厂房、仓库有两个及以上出租人、承租人使用的，应当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明确一个出租人、承租人负责统一管理，并通过书面形式明确出租人、承租人、物业服务企业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四、承租人将租赁厂房、仓库、场地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租给次承租人的，应当经出租人同意并以书面形式明确出租人、承租人、次承租人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
五、出租人、承租人应当保障租赁厂房、仓库消防安全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对消防安全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六、租赁厂房、仓库、场地的出租人、承租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提供消防安全服务，并在服务合同中约定消防安全服务的具体内容。
七、 租赁厂房、仓库、场地的承租人应当履行以下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二）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
（三）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四）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六）对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维护保养。
八、本责任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与租赁合同相同。
九、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部门负责人(签字)： 


租  赁 户(签字)：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滨海实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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